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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9號判決摘要 

說明：本摘要係由憲法法庭書記廳依判決主文及理由摘錄而成，僅供讀者參考，

並不構成本判決的一部分。 

────────────────────────────────── 

聲請人： 

理律法律事務所 

言詞辯論日期：112年 3月 27日 

判決宣示日期：112年 6月 16日 

 

案由： 

聲請人因未受委任之他案當事人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

經法務部調查局人員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

核發之搜索票，進入立於第三人地位之聲請人新竹分所執行

搜索，並扣押聲請人所內律師與委任人間之電子通信往來資

料。聲請人不服士林地院准予核發搜索票之裁定而提起抗告，

經用盡審級救濟途徑後，主張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偵抗字

第 633 號刑事裁定所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 122 條第 2 項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一）及第 133 條第 1 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

二），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於 101年 7月聲請解釋憲法。 

判決主文 

1. 刑事訴訟法第 122 條第 2 項規定：「對於第三人之身體、物

件、電磁紀錄及住宅或其他處所，以有相當理由可信為……

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存在時為限，得搜索之。」同法第 133

條第 1項規定：「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及其

他相關規定整體觀察，未將律師或辯護人與被告、犯罪嫌疑

人、潛在犯罪嫌疑人間基於憲法保障秘密自由溝通權之行使

而生之文件資料（如文書、電磁紀錄等），排除於得搜索、扣

押之外，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 15條保障律師之工作權及憲

法第 16條保障被告之訴訟權之意旨不符，相關機關應於本判

決宣示之日起 2 年內，依本判決意旨修正刑事訴訟法，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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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於修法完成前，法官、檢察官及相關人員辦理搜索、

扣押事務，應依本判決意旨為之。 

2. 由刑事訴訟法上開二規定及其他有關搜索、扣押之規定整體

觀察，法官得對有關機關搜索律師事務所之聲請予以審查，

且對搜索、扣押之裁定及執行已設有監督及救濟機制，從而

刑事訴訟法未對律師事務所之搜索、扣押設有特別之程序規

定，與憲法第 10 條保障人民居住自由、第 15 條保障律師工

作權以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尚屬無違。 

3. 其餘聲請不受理。 

判決理由要旨 

1. 一、據以審查之憲法權利〔第 24段〕 

 (一)辯護人與被告間秘密自由溝通權〔第 26段〕 

刑事被告與辯護人能在不受干預下充分自由溝通，為辯護人

協助被告行使防禦權之重要內涵，應受憲法保障。就被告而

言，秘密自由溝通權屬憲法第 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範疇，

旨在確保人民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選任信賴之辯護人。上開權利，更

可進一步保障被告不自證己罪之權利。〔第 27段〕 

2. 司法院釋字第 654 號解釋所稱刑事被告，應包括偵查機關主

觀上知有犯罪嫌疑而對人民開始調查或偵查之犯罪嫌疑人在

內。辯護人與被告間秘密自由溝通之權利及乃為保障被告之

訴訟權及受辯護人有效協助與辯護之權，同時保障被告不自

證己罪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若受侵害，即無從使被告獲得

確實有效之保障，以發揮防禦權之功能。〔第 28段〕 

3.  (二) 律師之工作權、居住自由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第 2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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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律師事務所不當之侵擾與限制，亦可能造成對於事務所內

律師執行業務之干預，而造成對工作權之侵害。〔第 30段〕 

4. 憲法第 10條規定人民有居住自由，不僅包括人民住宅不受不

當之侵擾，亦及於人民工作及營業場所。律師事務所既為律

師經營律師業務之處所，該處所屬憲法居住自由保障之範圍。

〔第 31段〕 

5. 二、對系爭規定一及二之審查〔第 33段〕 

(一)主文一部分〔第 34段〕 

委任人為尋求專業法律協助及辯護而與律師進行秘密溝通時，

律師法特別規定律師有保守其職務上所知悉秘密之權利及義

務，以維護律師與其委任人間之特殊信賴關係。刑事訴訟法

規定，律師、辯護人就其因業務所知悉有關他人秘密之事項，

於受詢問或訊問時，除經其委任人本人允許者外，有拒絕證

言之權利，辯護人與被告、犯罪嫌疑人間秘密自由溝通之權

利，應受憲法保障。〔第 36段〕 

6. 律師與其委任人間之關係是否轉變為同時兼具辯護人與被告、

犯罪嫌疑人之關係，並非截然可分。且律師之委任人向律師

諮詢而請求協助，亦不限於已受國家機關追訴時之被告、犯

罪嫌疑人身分，亦可為未來可能受追訴而預做準備。故憲法

所保障之辯護人與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間秘密自由溝通權之保

障範圍，應擴張及於可能受國家機關偵查追訴，而尋求律師

協助之潛在犯罪嫌疑人之身分。〔第 37段〕 

7. 上開秘密自由溝通權利之內涵，除面對面的語言溝通以及書

信、電子傳遞等溝通方式外，並應包括律師因此自由溝通權

行使所製作之文件資料（如文書、電磁紀錄等），此部分乃屬

律師與其委任人間特殊信賴關係之核心內容，均應受憲法保

障，而應被排除於得為犯罪證據之外，從而國家機關自不得

為扣押取得此溝通紀錄及因此所生之文件資料（如文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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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紀錄等）作為犯罪證據之目的而發動搜索。〔第 38段〕 

8. 系爭規定一、二與刑事訴訟法其他相關規定，未將律師或辯

護人與被告、犯罪嫌疑人、潛在犯罪嫌疑人間基於憲法保障

秘密自由溝通權之行使之溝通紀錄及因此而生之文件資料

（如文書、電磁紀錄等），排除於得搜索、扣押之外，於此範

圍內，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律師之工作權及憲法第 16 條保障

被告之訴訟權之意旨不符，相關機關應於本判決宣示之日起

2年內，依本判決意旨修正刑事訴訟法，妥為規定。於修法完

成前，法官、檢察官及相關人員辦理搜索、扣押事務，應依

本判決意旨為之。〔第 39段〕 

9. (二)主文二部分〔第 40段〕 

按律師事務所作為律師執行業務之所在，儲存保留其眾多委

任人委託案件之檔案資料，且包括以電磁數位方式儲存者。

同一電子檔案內亦可能包括多數委任人之資料。國家機關就

律師事務所搜索以取得系爭規定二所定之應扣押物之情況下，

若未經合理之安排，極可能侵害律師居住自由，並造成社會

大眾對律師之信任減低，同時造成對律師工作權之侵害。對

律師事務所進行搜索、扣押，在發動條件、程序及救濟上自

應特予審慎考量，始符合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第

41段〕 

10. 依刑事訴訟法第 128 條規定，搜索採取法官保留；依第 128

條第 3 項後段規定，法官並得於搜索票上，對執行人員為適

當之指示。準此，法院於審查對立於第三人地位之律師事務

所為搜索之聲請時，應審酌律師事務所之特殊性，就具體個

案搜索律師事務所之相當理由，嚴格審查以判斷是否核發搜

索票。核准搜索時，應於搜索票明確記載搜索律師事務所之

處所、身體、物件或電磁紀錄之範圍，並具體指示執行人員

對搜索律師事務所得搜索、扣押取得之應扣押物，應不含律

師或辯護人與被告、犯罪嫌疑人或潛在犯罪嫌疑人間行使祕

密自由溝通權之紀錄及因此而生之文件資料（如文書、電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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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等）。〔第 42段〕 

11. 法院於審核對立於第三人地位之律師事務所簽發搜索票時，

亦應審酌個案情形，根據憲法比例原則之要求，仍應先以干

預基本權程度較低之「命其提出或交付」之手段為之。如有

誤為扣押之情形，應依同法第 142 條規定發還或暫行發還律

師事務所，以維護辯護人與其委任人之權益。又執行搜索、

扣押之過程，均應全程錄音錄影。執行過程中，在場之人就

扣押物是否屬秘密自由溝通權保障範圍如有爭執，受處分人

得即時依同法第 416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向該管法院聲請

撤銷或變更搜索、扣押處分，並聲請先將扣押物封緘送交法

院檢視審查。又搜索、扣押處分縱已執行終結，受處分人仍

得依聲請撤銷或變更原處分，又依第 416 條第 2 項規定，搜

索、扣押經撤銷者，審判時法院得宣告所扣得之物，不得作

為證據，均已有明文規定救濟途徑及證據禁止之法律效果。

就此而言，依據上開程序對律師事務所為搜索、扣押，尚難

謂與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有違。〔第 43段〕 

12. 綜上，由系爭規定一、二及刑事訴訟法有關搜索、扣押之規

定整體觀察，就檢察官對立於第三人地位之律師事務所為之

搜索聲請，已採法官保留，法官應依相關法令審慎判斷是否

符合法定要件，並已有事中檢視扣押物、事後救濟與證據禁

止等相關程序擔保規範，可避免濫權或恣意，確保搜索、扣

押限制基本權之程度，與追訴犯罪與發現真實之公共利益間，

利害均衡，尚符比例原則。從而刑事訴訟法未對律師事務所

之搜索及扣押設有特別之程序規定，與憲法第 10條保障人民

居住自由、第 15條保障律師工作權以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

意旨尚屬無違。〔第 44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判決由黃大法官瑞明主筆。 

大法官就主文所採立場如下表所示： 

主文項次 同意大法官 不同意大法官 

主文第一項 許大法官宗力、蔡大法官烱燉、 黃大法官昭元、楊大法官惠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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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法官虹霞、吳大法官陳鐶、

蔡大法官明誠、林大法官俊益、

許大法官志雄、張大法官瓊文、

黃大法官瑞明、詹大法官森林、

謝大法官銘洋、呂大法官太郎

（共 12位） 

蔡大法官宗珍（共 3位） 

主文第二項 

許大法官宗力、蔡大法官烱燉、

黃大法官虹霞、吳大法官陳鐶、

林大法官俊益、許大法官志雄、

張大法官瓊文、黃大法官瑞明、

詹大法官森林、謝大法官銘洋

（共 10位） 

蔡大法官明誠、黃大法官昭元、

呂大法官太郎、楊大法官惠欽、

蔡大法官宗珍（共 5位） 

主文第三項 全體大法官一致同意  

黃大法官虹霞、林大法官俊益、詹大法官森林分別提出協同意見書 

楊大法官惠欽（黃大法官昭元、蔡大法官宗珍加入）提出部分不同意

見書 


